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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征稽〔2019〕328 号

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关于优化
砂类货物港口建设费征管工作流程的通知

各直属海事局：

为响应国家关于“放管服”工作要求，提供高效便民的优质

服务，打击江沙（砂）、河沙（砂）、湖沙（砂）、海沙（砂）

等货物（简称砂类货物）港口建设费征管中出现的假冒单证和伪

造印章行为，防范海事履职和廉政风险，现决定优化砂类货物港

口建设费征管工作流程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
一、优化申报手续。货物所有人或代理人在办理砂类货物装

卸手续时，通过海事网上自助缴费大厅或其他海事电子申报途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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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砂类货物信息，或提供真实材料给海事管理机构或港口建设

费代收单位，由其录入相关信息系统，相关材料留存归档备查。

卸货港海事管理机构应通过征管平台联网查询模块检查砂类货

物上一港征管手续办理情况，海事管理机构不再审核、流转砂类

货物的纸质单证，实现砂类货物征管手续全程无纸化。

二、强化源头管控。建立始发港负责办理砂类货物港口建设

费手续的工作机制，砂类货物所有人或代理人应在始发港办理申

报及电子信息录入。对于在非开放水域装货的或采（装）砂地在

外海的砂类货物，其所有人或代理人应在第一卸货港或中转港办

理申报及电子信息录入。砂类货物申报信息为货物种类、数量等，

不包括货物来源证明。

三、简化核验手续。海事管理机构核查港口建设费缴讫情况

时，应重点核查货物种类、数量等货物申报信息；卸货港或中转

港海事管理机构无法检索到申报信息时，可以通过电话、传真、

邮件等形式，与上一港征收机构进一步核实信息，填报“砂类货

物港口建设费征收信息核查表”（样本详见附件 1）并书面留档

备查。对未按规定办理港口建设费手续的货物，或无法核实装船

港办理港口建设费征管手续真实性的，卸货港海事管理机构不予

补办手续，令其返回相关海事管理机构办理，海事管理机构内部

应设置补办手续审核机制。对拒不办理或提交手续的，由装船港

或卸货港海事管理机构实施行政处罚。发现持伪造港口建设费征

管手续的，根据《海事行政处罚程序实施细则》第六条由卸货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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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事管理机构进行行政处罚，涉嫌违法的，移交有关部门处理。

四、落实码头配合职责。根据《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完

善港口建设费征收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5〕131 号）

精神，港口经营人应当至少提前一天向海事部门报送砂类货物装

卸信息（样本见附件 2），以便海事管理机构与相关申报信息进

行比对，为砂类货物的精准管理提供保障；对无法提供港口建设

费合法手续的货物，海事管理机构应通知港口经营人不得办理货

物装船或提离港口手续。

五、加强砂类货物稽查。海事管理机构应通过现场稽查、电

子稽查等方式加大砂类货物稽查力度，督促货物所有人或代理人

如实申报，杜绝造假行为。

六、本通知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砂类货物港口建设费征收信息核查表

2.砂类货物信息报告书

交通运输部海事局

2019 年 9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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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砂类货物港口建设费征收信息核查表
待核查港口建设费信息 核查结果

船名 航次 货量（吨） 货物品名 装货港出港日期 系统舱单编码 申报货量（吨） 备注

征管机构（章）： 核查机构（章）：

日期： 年 月 日 日期： 年 月 日

联系电话： 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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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砂类货物信息报告书
海事处：

我公司管理的码头 年 月 日的码头装卸作业计划如下：

船名 航次 靠泊时间 货物品名 数量 装/卸 用途 上一港 下一港 联系电话

我公司承诺上述信息均为真实信息，并将按照规定在货物装卸作业前对上述船舶载运货物的

港口建设费申报情况进行核对，未办理手续的不予货物作业。

码头经营人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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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运输部海事局 2019 年 9 月 18 日印发


